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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

质量督导员培训班的通知

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员队伍建设，确保职业技能鉴定质量，根据《关于印发<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工作规程>的通知》（劳社培就司函〔2003〕126号）要求，结合我市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工作实际，现将举办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员培训班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本市所属自愿从事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工作、符合质量督导员申报条件、热爱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工作的人员。
二、培训职业（工种）范围：
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已开展的职业（工种）。

三、申报条件：

（一）热爱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廉洁奉公、办事公道、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掌握国家和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有关政策、法规和规章，熟悉职业技能鉴定理论和技术方法；

（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技师以上的资格；

（四）从事职业技能鉴定技术管理工作或从事过二年以上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工作且年度评估合格；

（五）男性年龄65周岁以下，女性年龄60周岁以下，保证每年能够参加10天以上的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工作如本人身体健康、工作热情高、质量督导工作急需，可适当放宽到男性70周岁、女性65周岁。

四、报名程序与方法：

（一）凡符合质量督导员申报条件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经市人力社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鉴定所、技师考评委、工考委及考核站点）推荐；
（二）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鉴定管理中心）委托北京市第二、第二十四职业技能鉴定所为初审机构，初步审核申报者的报名材料；
（三）申报者按格式填写《质量督导员个人情况申报表》（见附件）；提交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近期2寸彩色照片1张；
（四）鉴定机构在申报者填写的《质量督导员个人情况申报表》上填写“推荐人员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五）初审机构根据申报条件审查合格后，负责将合格人员信息填写在《质量督导员人选汇总表》（见附件）；将所有审查合格人员材料，报市鉴定管理中心审定，审定通过后，由初审机构通知申报者(单位)交费、参加质量督导员资格培训。

五、要求：

（一）要按格式，逐项填写《质量督导员个人情况申报表》， “像片”处须贴1寸免冠照片；
（二）各有关单位应对申报者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如发现弄虚作假的申报人员(单位)，该单位的申报人员将全部退回。

六、有关事宜：

（一）报名时间： 2010年3月 25日至 8月 31日；
（二）报名及培训地点：北京市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5号南楼605室）；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饮食服务分院培训部103室、105室(北京市崇文区永外大街162号)；
（三）联系电话：芦老师 64942026、13801091162；燕老师 87240420、13801151201 ；
（四）开课时间：（注：结课时间届时以课表为准）
第一期：4月21日—4月23日

第二期：5月27日—5月29日
第三期：6月16日—6月18日

第四期：8月10日—8月13日

（五）收费标准：每人300元（含教材、书本资料、餐费、考核费等）。
七、组织单位：

主办：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承办：北京市第二职业技能鉴定所；北京市第二十四职业技能鉴定所；
联系人：蔡云晴、刘杉
联系电话：64918933、64811919-831、822
附件：1、质量督导员个人情况申报表
2、质量督导员人选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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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质量督导员个人情况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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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表请应用Excel表格进行编辑,报打印稿的同时，将电子文件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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